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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所提出来的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一定可操作性

的理论。它上承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下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宏伟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

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实际状况出发所提出的现实性的规划和目标，体现了共产党人求实奋斗、切实为老百姓媒福祉

的宗旨。 

从宏观上来说，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合理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保障国计民生。但是，一个同样不可

忽视、从长远来看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社会里每个个体身心健康，精神愉悦。如果一个社会，其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存

在心理问题，心理压力大、精神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从消极方面来说，它将导致社会犯罪

的增加，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从积极方面来说它更是与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初衷相违背。 

个体的身心健康，这正是美学所研究的对象。 

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心理结构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知者，对知识的追求。求知欲、爱智，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如何求

知、人的认识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是哲学的认识论和科学研究和探讨的对象。意即意志、欲念，这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伦

理学所研究的正是理性的道德如何克服与生俱来的欲望，使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和要求的人。情则是情感，它正是美学所研究的对

象。从广义上说，Easthetics 作为感性学所研究、探讨的正是人的感性存在，是社会的、理性的内容如何积淀在个体的心理和感性

结构中去，如何把社会、理性的实践结果（其中也包括认识成果和道德命令）积淀、转化为个体自觉的内在心理要求。因而，从这

个意义上说，广义的美学包含了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内容。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因而，任何社会的道德都是对人的天性的克服和矫正，是用合乎整个社会总体存在和发展利益的规范、

信念去改造、建构、塑造人的心理，使之克服天性中对乐和欲的渴望，而使其行为符合社会的要求。因而，任何道德规范都带有一

定的强迫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与人的天性有相当的冲突。如何协调天性的欲望和后天的道德命令，一直是所有社会的一个

难题。传统社会是用绝对的道德命令去要求人，是压抑人天性中对快乐和美的追求以实现道德的目的。但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与谋求

人的幸福的宗旨相违背的。 

现代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对个体作为主体的尊重上，建立在对基本人性的尊重上。就人的天性来说，人不但是趋利避害的，还是

求乐避苦的。人对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有种天然的喜好。也就是说，道德的要求是从外面灌输、渗透于人的，它诉诸人的理性；而

审美的要求则是从人的生物本能中生长出来的，它并不需要理性的灌输，而直接就是人的感性的本能。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希

望人们都能作一个有德的君子。但他也知道“色”之于“德”是更能打动人、控制人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对社会的审美化、艺术化发展趋势进行积极的引导而不是压抑。在市场经济初步

建立、人们的生活初步达到温饱的条件下，人的生存的审美化、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已是社会的现实。美已

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爱好问题，而是渗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结构中，休闲品、消费品的比重日

益增加，化妆品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产业如美容、美发、美体、健身、娱乐等正在成规模地增长；在生产设计中，不仅是功能的因

素，而且审美的因素成为设计中的重要因素。在商品流通领域，那些有着高附加值的、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期待的产品更能

热销并获取更大的利润。生活审美化趋势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精神的充实、心理的愉悦、

情感的放松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先生曾提出建设新感性的问题。所谓新感性，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

不同，它不仅仅是从人的欲望出发，把欲望的升华作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而是通过人的感官、情欲等心理因素的“人

化”，实现人的心理结构的合理化，建设心理本体。所谓人化，是指通过社会实践把理性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内化、积淀到人

的心理结构之中去，使之成为人的心理的自觉要求，从而使人的心理结构趋于合理化。美学中的“人化”理论按照其全称说是“自

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分为两个方面：“外在自然的人化”即人对外在自然的实践改造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改变，由原始

状态的相互敌视变成相互亲近、依赖；“内在自然的人化”即是前面所说的心理结构的人化，具体说来主要是指人的感官的人化和

情欲的人化。只有当一个社会建立起合理的文化心理结构，实现内外自然的人化，才可能真正谈得上人的生存的审美化、艺术化，

从而人的身心的要求与社会规范才能达到一致与和谐。 

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美学。如果说美学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中扮演过先锋的角色，那么，在21世纪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下，它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将提示，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要建设现代性的精神文明，要实现真正

的社会的和谐，必须有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存在的审美的设计，必须把审美和艺术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去。否

则，和谐目标最终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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